
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文件

院字〔2014〕5 号

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本科理论教学安排

质量标准

第一条 理论教学安排是体现日常教学管理科学性、合理性的重要标

志，为更好编制日常教学计划，充分利用现有教学资源，科学合理安

排上课教师、上课时间、上课地点，使学生达到最佳的学习环境，特

制定本质量标准。

第二条 每天 5 大节次，13 小节次，按三个时间段安排，即上午、

下午、晚上。其中上午 2 大节次，分别为第 1 大节次（1-2 小节次），

第 2 大节次（3-5 小节次）；下午第 3 大节次（6-7 小节次），

第 4 大节次（8-10 小节次）；晚上第 5 大节次（11-13 小节次）。

每个时间段的大节次之间间隔 20 分钟，小节次之间间隔 5 分钟。

第三条 每个小节次的时间安排表如下。

上午 下午 晚上

第 1 小节 7:50-8:35 第 6 小节 13:50-14:35 第 11 小节 19:00-19:45

第 2 小节 8:40-9:25 第 7 小节 14:40-15:25 第 12 小节 19:50-20:35

第 3 小节 9:45-10:30 第 8 小节 15:45-16:30 第 13 小节 20:40-21:25

第 4 小节 10:35-11:20 第 9 小节 16:35-17:20

第 5 小节 11:25-12:10 第 10 小节 17:25-18: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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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学年学期及其表述如下（以 2020-2021 学年、2021-2022 学

年为例）。

学年 学期 培养方案学期表述 教务管理系统学期表述

2020-2021

春季学期 2 2020-2021-2

夏季学期 3 2020-2021-3

秋季学期 1 2020-2021-1

2021-2022

春季学期 2 2021-2022-2

夏季学期 3 2021-2022-3

秋季学期 1 2021-2022-1

以此类推……

第五条 课表时间教务管理系统表述。课表时间使用 1+2n（n=2,3,4,5）

位数表示，其中第 1 位表示星期，之后每 2 位数表示节次。以星期

二第 6-7 节课为例， 系统显示为 20607。

第六条 授课教师资格要求

（一）安排具备相应资格的专业技术岗位教师担任授课教师，确有特

殊情况需安排非校内专业技术岗位教师担任授课教师的，由各系（中

心）申报，学院审核报教务处备案后实施。

（二）授课教师需具有研究生学历、硕士以上学位（含硕士学位），

或中级及以上职称（含中级职称）。

（三）新入职教师须获得“高等学校教师资格”后才能独立安排承担

本科教学任务，具体按照“广西大学新入职教师本科课程教学准入制

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”执行。

（四）首次开课教师和开新课教师，按学院相关管理制度及要求执行，

并将课程信息提交学校教学管理部门落实督导听课工作。

（五）安排外籍教师授课的，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审核，并获得省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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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厅和外专局审核批准后实施。

第七条 每门次课程，一般只安排一至二名教师授课，若确实需要多

名教师上课的课程，原则上在“教务管理系统”中注明每位教师上课

的具体周次和教学任务。

第八条 周课时 4 小节以上（含 4 小节）课时的课程隔天排课。

第九条 每名教师每天上课时间不超过 6 小节。

第十条 高级职称（教授、副教授等）教师授课门次数占总授课门次

的比例超过高级职称教师数占总教师数的比例。

第十一条 除特殊情况外，教授职称教师每年为本科生主讲理论课程

学时数 32 学时以上（含 32 学时）。

第十二条 Ⅱ类通识课安排具有中级以上（含中级）职称的教师担任，

学科导论课安排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担任。

第十三条 本质量标准由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教务办负责解释。

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

2014 年 9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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